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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
本科学期设置与运行管理规定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学分制改革，合理分配教学资源，

有序开展教学活动，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，根据《教育部关于

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》（教高

〔2019〕6 号）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学校本科的学期设置与运行管理。

第二章 学期的设置

第三条 学校每一学年设置秋季、春季两个固定学期，其

中秋季学期 18 周、春季学期 18 周，总教学周次为 36 周。

第三章 学期运行安排

第四条 秋、春季学期按 16+2 周安排教学活动，其中“16

周”为正常教学活动周，“2 周”用于安排考试。

第五条 秋、春季学期运行安排及教学内容按照相关专业

培养方案要求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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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学期管理

第六条 秋、春季学期各单位根据学校统一部署开展教育

教学活动。各单位要做好学期内离校开展教学活动或其他社会

实践活动学生的安全教育，制定相关安全措施，指定专人及时

掌握学生的去向和动态，做好学生、家长、教育教学活动承担

单位以及实习实践单位的安全责任落实。

第七条 教务处负责学期教学工作安排，党委学生工作部

负责学生日常管理，国际交流与合作处负责相关国际课程、项

目或活动的组织统筹，其他各相关职能部门根据工作职能做好

工作方案和资源准备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八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
